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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推出的“台湾法学研究精要丛书”连续引入我国台湾地区法学领域的拔尖之
作，在祖国大陆法学界产生了积极的学术影响。
整套丛书开始出版的主要是民商法、行政法和诉讼法方面的著作，现在又要陆续推出刑法系列，这是
令人欣慰的。
　　台湾地区的刑法学和大陆的刑法学之间存在密切联系。
台湾的老一辈刑法学家韩忠谟教授等，都是在祖国大陆完成学业以后去台湾的，可以说是在台湾承续
了自清末以降从大陆法学引入的刑法学传统。
在大陆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恢复刑法学的学术研究的时候，又恰恰是台湾的刑法学著作起到了一定的
启蒙作用。
例如韩忠谟教授的《刑法原理》一书就以影印的方式在大陆出版，为我们当时了解刑法理论研究的世
界现状打开了一扇学术的门窗。
此后，随着大陆刑法学理论迅速发展，尤其是大陆法学和英美法学的刑法学教科书和专著大量地翻译
出版，台湾地区刑法学的学术影响力有所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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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按照“刑法总论”、“刑法各论”、“刑事政策与刑事诉讼法”、“法律与文学”四篇顺序撰写
，先交代刑法体系的流变，再谈背景知识。
总论部分介绍刑法的独特性、社会功能、体系流变、信赖原则、不作为、中止犯、误想防卫等问题。
各论部分介绍肇事逃逸、妨害性自主罪、信用卡滥用、教师惩戒行为的刑法问题，欺诈、盗窃等具体
罪行的最新实践演变和理论成果。
“刑事政策与刑事诉讼法”部分，结合台湾地区“刑法”的适用与程序法的关系，对于经济犯罪、“
少年事件处理法”、被告防御权、特殊办案方式、卧底警探的程序法．证人保护法、刑事政策及相关
学科等问题进行探讨，其研究领域不仅为刑事司法的重大问题，而且关系具体法律应用和立法的灰色
地带，彰显作者在规制恶的领域潜心研究以求善境的决心和勇气。
“法律与文学”部分的三篇文章则是作者对于刑法学研习方法与路径的深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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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叁、经济犯罪与其他类似现象    肆、形成经济犯罪的相关原因    伍、经济犯罪的抗制（代结语）  第
二章  评“少年事件处理法”修正    壹、前言    贰、鸟瞰“少事法”结构    叁、“少事法”的思想根源  
 肆、值得称许的一些修正    伍、失妥的修正    陆、对于矫正学校的一些疑虑    柒、结语  第三章  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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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各邦法务部与内政部    运用线民与卧底警察共同纲领  第五章  卧底警探的程序法上问题    壹、前言    
贰、卧底警探的类似概念    叁、卧底警探及运用上的合宪性    肆、运用卧底警探的程序法上原则    伍
、卧底警探的证人身份    陆、有关卧底审查的证据能力    柒、试拟卧底警探条款（代结语）  第六章  
“证人保证法”鸟瞰    壹、立法缘起    贰、现有证人保护的主要法律    叁、证人在何种情况下值得保
护    肆、保护程序    伍、保护措施    陆、保护措施的执行（代结语）  第七章  刑事政策及其相关学科    
壹、序言    贰、刑事政策的核心意义    叁、犯罪学与刑事政策    肆、刑事法学与刑事政策    伍、犯罪侦
查学与刑事政策    陆、以窃盗罪为例，说明不同刑事学科的研究重心    柒、比较法学与刑事政策    捌
、法哲学与刑事政策的基本原则    玖、结语  第八章  刑事政策与自由主义    壹、前言    贰、刑事政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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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    叁、刑事政策与其他刑事学    肆、刑事政策的基本原则    伍、自由主义要论    陆、对于美国若干
犯罪抗制法案的批评    柒、死刑不抵触自由主义    捌、结语  第九章  徘徊于有效性与法治国之间的犯
罪控制    壹、犯罪这个现象    贰、刑事诉讼法的任务    叁、刑事诉讼处于有效性及合法性之问    肆、刑
事诉讼的侦查与强制手段    伍、展望第四篇  法律与文学  第一章  法律与文学    壹、前言    贰、法律人
的文学家    叁、法律是社会科学，但更近于人文学科    肆、法律与文学的异同    伍、法律可以从文学
得到什么  第二章  与谈《我愿意为你朗读》  第三章  法学方法，即非方法，是名方法    壹、前言    贰、
法学方法是否科学方法    叁、科学与法学的持续探求    肆、法律的究竟真义不可得    伍、心是最重要
的法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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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刑法划定人的活动界线，意味着界线内的活动不受干扰。
逾越界线的活动，国家也只有一定程度的干涉，不能处罚过度。
举例而言，人人享有说话的自由，包括乱说话的自由，以及吹牛、拍马屁、故作姿态、笑谑的自由；
只是，乱说话不能攻击他人的社会声望。
刑法对于攻击人格的乱说话，有干涉的规定，此即公然侮辱与诽谤。
被诽谤者也许视名誉为第二生命，在诡谲的诽谤疑云里以死明节，刑法就此只能过问诽谤的行为，对
于更大的悲剧唯有冷眼觑之。
干坏事的人，只有在其坏的基础程度里承担后果。
李斯特说，刑法是犯罪人的大宪章，其义乃得理解。
　　与刑法秩序为敌的人，必须承担处罚后果。
可是，处罚此人，对于此人自身，以及对于社会大众有何功能？
德国刑法史上为此有过激烈争战，烽烟数十年。
有认为，处罚是为了实现正义，为了救赎犯罪人的性灵，别无目的。
有些人则认为，处罚是前瞻未来，预防犯罪；处罚犯罪人，以儆效尤，杀鸡儆猴。
亦有认为，处罚是为了防卫社会；有社会危险性的人，才值得处罚，处罚的轻重端视危险性的高低。
这些争执只是19世纪中叶以后，形上学与实证论两条战线的支流而已。
这个争辩已成过眼云烟。
现在来看，处罚一个人，同时彰显数种功能，是清楚不过的事。
处罚犯罪人，既为了使其赎罪以实现正义，也试图扭转其危险性格以防卫社会，兼以正告社会大众国
家贯彻刑法的决心，潜在的犯罪人因而知所警惕。
这些当然都是理想，理想总有难竟之时，而且可能是多时。
国家的理想与个人的理想，虽有挫败之时，但理想却不能没有。
理想代表憧憬与浪漫，种种行动都要指向这个境地，否则再多的资源与力气都将虚掷。
　　至此为止，我们所见的刑法如同冷肃冬日，无边落木萧萧下，只对人干涉与处罚。
发动处罚，以特定行为符合法条的描述为前提，刑法术语称作“构成要件该当性”，传统的官用语言
以及俗话所称“该当何罪”。
总之，入罪于人必须于法有据。
然则，于法有据又从事了什么生产？
提供了什么社会利益？
　　这里只能简单举例，说明干涉与处罚的终极结果，仍是提供某种社会利益。
汽车驾驶追撞机车骑士逃逸，骑士报案，受理的警察在文书上填写“不小心摔伤”，自座，此人傲慢
驳斥，不退。
我问所里秘书究竟，秘书说，此人为四乃曼博士生，自弗赖堡转来慕大；四乃曼认定我使用研究室的
时间不会比爱徒多，所以应让位，并须即刻交出钥匙。
交出钥匙，从此不能自由进出研究所大门，研究室更无权使用。
这景况的突兀与难堪，如同战场上被袭击缴械。
与我同时被缴械的，还有颜厥安教授与张丽卿教授。
我悻悻然告诉菲利普，未获解决。
我不再争执，只说，在台湾要赶走一个无赖，也会先行告知。
令我迷惑者，行销人性尊严最不遗余力的地方，不就是大学法学院吗？
　　失望父亲所述的检察官，还有四乃曼，很可能皆为特例，很可能早有奇特的人格倾向，但也大可
警惕了。
一个检察官对自己的至亲发出权力的傲慢，一个如日中天的刑法学者只把人性尊严当作观念来谈，不
得不让我们疑惑刑法这块疆土有其扭曲人性的力量了。
　　在现代社会里，学问的生命独大于生命的学问，这是严重的知识偏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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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外于生命的知识越是追求，离去生命就越遥远。
犯罪学、法律学、经济学如此，社会科学皆如此，自然科学也不例外。
自外于生命的知识当中，刑法是尤为特殊的一类。
减缓人性扭曲的救病良方，知识胃口的平衡应当颇为重要。
在刑法的疆场里，在更广的法律领域里，有时不妨抽身而出，与其他伟大的灵魂安静对晤，培育一些
敏锐的同情与好奇，以及与万物沟通的能力。
当然，知识胃口的平衡未必可救人性扭曲，心灵的僵固有其幽微与复杂的种因，这里不能畅谈，亦非
吾力可以谈。
叁、刑法的社会功能　　出入刑法疆域的人，可能遭刑法的恶缘扭曲人格，但刑法之所以成为重要的
法律领域，也确然有其必要与理由。
有何必要？
典型的回答是，刑法保护重要的生活利益（法益）。
这重要生活利益，如生命、身体、自由、财产、社会交往的公正性、国家刑事司法权的有效运作，等
等。
刑法划定一个界线，使人可以在这个界域里安心生活。
例如，刑法划定界线，把一个人的家以及附连围绕的土地当成不可侵犯的堡垒，疲累的躯体与飘荡的
灵魂可以在这里安歇，不受干扰。
干扰者必须承担后果，与整个刑事司法体系为敌。
当然，刑法只保护生活利益，不促进幸福，也不提升心法官，还会以为恶缘缠身的人皆非善类，会辱
骂挖苦被告与辩护人，甚至证人。
刑法学圈内，凝重气氛不减于法院。
何以故？
我深信是知识的自身，潜入治学者的灵魂，扭转其人格特质。
　　刑事立法是在诸般恶缘中抉择，思索何种恶缘最难令人容忍，值得动用刑罚，以及法条如何陈述
此一恶缘。
“最后手段性”或“刑法谦抑”者也，主要在约束立法者，不任意将恶缘列入刑法命题。
理论上，解释刑法是在合理评价恶缘，此评价不能超出立法者的设想，也不能悖逆世人的法律情感，
复要在既有的法律体系里安顿。
刑法对于恶缘的责难，由立法者发动，由解释者与适用者操作。
刑法领域里当然也可以见到喜悦，但这是清白洗刷的喜悦，是突出重围的喜悦，是浩劫余生的喜悦。
当然有些喜悦不同于此，是因为恶人伏法，人心大快。
可是，恶人伏法的前提，自然是因为恶缘先被创出了。
刑法里的正义，所谓分配的正义，是恶缘兴灭的圆满对应。
　　刑法要圆满对应恶缘的兴灭，在立法与司法上都要谨慎将事，否则因缘际会卷入漩涡的人将遭灭
顶。
因此，有种种原则必须奉行。
人道原则最常被提起。
人道原则的简单理解是，人人把别人当人，人必须把人当成目的，而不是手段。
法律领域里，谈人道原则最多的，当属刑法。
把人当人，不正是为人的基本吗？
大概是刑法的疆土内铁血狼烟，冤魂飘荡太多，所以寻常的为人道理才被当成至关紧要的原则。
不过，刑法毕竟是烽火的地域，杀伐之气甚且会扩张到日常生活领域里，场面上所讲的这个那个原则
，可能只供传诵之用。
　　有一父亲抱怨儿子当了检察官之后，变得十分陌生与可怖。
此检察官与父母兄妹对话，如同侦讯嫌犯。
父亲问，法律教育何以扭曲人性如此这般？
与家人对话尚且如此，侦讯嫌犯时的风狂雨骤可以想见。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一个知识论上的刑法学思考>>

“刑事诉讼法”要求实施刑事追诉的公务员，对于被告有利与不利的事实一律注意，是希望公务员心
存善念，把人当人，把可能被冤屈的人救赎出来。
绳恶徒于法以及洗刷冤情，其实同样重要。
这道理极其易懂，可是，刑法的知识太冰凉，处理恶缘的经验太冷冽，这冷峻的被处理对象，会回头
吞噬处理者。
　　学术净地又如何？
刑法学界谈人性尊严者众，在生活中实践者恐怕不多。
公法与刑法学界所谈的人性尊严，大致从德国进口；事实上，英美思想传统的人性尊严与自由主义比
起德国思想传统还更纯粹。
输出人性尊严观念的德国法学者，实践了人性尊严理念吗？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一个知识论上的刑法学思考>>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0


